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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i 胃

    本部分依据中国地震局现行《地震灾害损失评估规定》(1997)和《地震灾害损失评估补充规定》

(1999)，吸收该规定实施以来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并参考《震害调查及震害损失评定工作指南》(1993）和

《地震现场工作大纲和技术指南》(1998)制定的。

    《地震现场工作》国家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基本规定；

    第2部分：建筑物安全鉴定（GB 18208. 2-2001) ;

    第3部分：调查规范（GB/T 18208. 3-2000)；

    第4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GB/T 18208. 4-2005).

    本部分是第4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I、附录J、附录K、附

录L、附录M为规范性附录，附录N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新疆地震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袁一凡、苗崇刚、宋立军、郭恩栋、林均岐、张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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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现场工作

                  第4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地震灾害直接损失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报告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在地震现场统计人员伤亡，评估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统计地震救灾投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部分中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文。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 17740-1999 地震震级的规定

    GB/T 18208.3-2000 地震现场工作 第3部分：调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地展灾害直接损失 earthquake一caused direct loss

    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地震造成物质破坏的经济损失以及救灾投入费用。

3.2

    地屁直接经济损失 earthquake-caused direct economic loss

    地震动及地震地质灾害、地震次生灾害造成的房屋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等物质破坏造

成的经济损失。

3.3

    重置费用 replacement cost

    基于当前价格，修复被破坏的房屋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物品，恢复到震前同样规模和标准

所需费用。

3.4

    地及救灾投入费用 cost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relief

    地震救灾投人的各种费用，包括人工、物资、运输、医疗药品、消毒防疫、埋葬、废墟清理及人员搬迁

暂住等费用。

3.5

    地屁灾区 earthquake stricken area

    地震发生后，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经济建设遭到破坏的地区。

    [GB/T 18207.1-2000中的定义3.5.2]

3.6

    地展极灾区 extreme earthquake disaster area

    遭受地震灾害直接损失最严重的区域，不包括对社会经济无直接影响的地震地质灾害地区。

3.7

    地展失去住所人数 number of homeless caused by earthquake

    因地震失去住所而在室外避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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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房屋破坏比 damage ratio of buildings
    不同破坏等级的房屋破坏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之比。

3.9

    损失比 loss ratio

    不同破坏等级的房屋或工程结构修复所需单价与重置单价之比。

3.10

    续发地展损失评估 loss assessment of consequent earthquake
    针对相同区域震群型的后续地震或强余震造成损失进行的灾害损失评估。

4 地展灾害损失调查

4.1 地屁灾区调查

4.1.1 确定地震极灾区位置及地震灾区范围，可通过地震台网测定参数、电话查询收集震害、航空照片

识别、实地调查了解等方法进行综合判定。

4.1.2 在地震灾区调查，应收集以下基础资料：

    — 城镇村庄分布；

    — 村镇人口及分布；

    — 房屋类型；

    — 各类房屋总建筑面积；

    — 人均或户均住宅建筑面积；

    — 各类房屋建造单价；

    — 生命线系统构成；

    — 其他工程设施的规模和分布；

    — 灾区经济及支柱产业；

    — 其他灾区特性资料（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等）。

4.2 房屋破坏损失调查分区

4.2. 1 地震灾区的房屋破坏损失情况，应按农村评估区和城市评估区分别调查。

4.2.2 在农村评估区，应将破坏连续分布的地震灾区分为若干子区，分区原则如下：

    —     6级（不含6级）以下地震，应至少将地震灾区分为2个子区，分界线宜选定在地震极灾区中心
        到地震灾区边界线的二等分距离处；

    - 6-7级（不含7级）地震，应至少将地震灾区分为3个子区，分界线宜选定在地震极灾区中心

        到地震灾区边界线的三等分距离处；

    —     7级以上（含7级）地震，应至少将地震灾区分为4个子区，分界线宜选定在地震极灾区中心到

        地震灾区边界线的四等分距离处；

    — 在地震极灾区震害分布不均匀时，宜将地震极灾区所在子区再分为2个以上的子区。

4.2.3 在破坏连续分布的区域之外的破坏区应单独作为评估子区。不应将此单独评估子区作为破坏

连续分布评估区的边界。

4.2.4 地震次生灾害波及范围所在区域，应单独作为评估子区。

4.2.5 在城市评估区，可按行政区或街区划分评估子区，如果因场地条件等原因导致震害分布不均匀，

宜按震害程度划分为若干评估子区。

4.3 房屋建筑面积调查

4.3. 1 按照地震灾区房屋结构类型，可将房屋划分为下列类别：

    — 钢结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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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钢筋混凝土房屋；

    — 砌体房屋（包括底框架和内框架结构）；

    — 单层钢筋混凝土柱厂房；

    — 单层砖柱厂房；

    一一 空旷房屋；

    — 木结构房屋（包括砖、土围护墙）；

    — 砖柱土坯房；

    — 土坯房；

    — 土窑洞；

    — 石墙承重房；

    — 其他当地传统建筑。

4.3.2 在每个评估子区，应调查各类房屋分别的总建筑面积。宜通过地震灾区地方政府按附录A与

附录B填写。

4.3.3 在无法得到各类房屋总建筑面积时，可通过抽样调查得到各类结构建筑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乘以所有房屋总建筑面积得到各类房屋总建筑面积。

4.3.4 在农村评估区，可通过人均房屋建筑面积或户均房屋建筑面积乘以人口或户数得到住宅房屋总

建筑面积。加上公用房屋和厂房建筑面积得到房屋总建筑面积。

4.4 房屋破坏等级划分

4.4.1 应按照GB/T 18208. 3-2000附录A 1. 2将房屋破坏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

重破坏和毁坏5个等级。

4.4.2 对于简易房屋，如木结构房屋（包括砖、土围护墙）、砖柱土坯房、土坯房、土窑洞、石墙承重房等，

可分为3个破坏等级，划分指标为：

    — 毁坏：同GB/T 18208. 3-2000附录A 1. 2规定的毁坏或严重破坏的划分指标；

    — 破坏：同GB/T 18208. 3-2000附录A 1. 2规定的中等破坏或轻微破坏的划分指标；

    — 基本完好：同GB/T 18208. 3-2000附录A l. 2规定的基本完好划分指标。

4.5 房屋破坏比调查

4.5.1房屋破坏比应按不同房屋类别、不同破坏等级分别调查求得。

4.5.2 房屋不同破坏等级的破坏面积，应采用抽样调查得到。对6级以下地震，地震极灾区内宜逐个

村镇调查。应区分评估子区和房屋类别，将各抽样点调查结果按附录C与附录D填写。

4.5.3 抽样调查遵循以下原则：

    — 抽样点的分布，应覆盖整个地震灾区；

    — 抽样点应代表不同破坏程度，不应只抽样调查破坏轻微的点，或只抽样调查破坏严重的点；

    一一 在农村评估区，应以自然村为抽样点，抽样点内的房屋应逐个调查；

    — 在城市评估区，抽样点应选在房屋集中的街区，每个抽样点的覆盖面积不应少于一个中等

          街区；

    一一在城市评估区，所有抽样点的房屋的建筑面积总和不应小于该城市评估区房屋总建筑面积

        的10％；

    — 在城市评估区抽样点，应逐栋调查；因故无法逐栋调查时，每个抽样点调查的房屋建筑面积不

        应少于该抽样点房屋总建筑面积的60％ o

4.5.4 农村评估区抽样调查点的数目

    —     6级（不含6级）以下地震，抽样点数不应少于24个；

    —     6̂-7级（不含 7级）地震，抽样点不应少于36个；

    —     7级以上（含7级）地震，抽样点不应少于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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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评估子区内的抽样点不应少于12个，当评估子区内村庄少于12个时，应逐个调查。

4.5.5 分别计算每个评估子区不同类别房屋在各破坏等级下的破坏比，并将结果按附录E填写。计

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分别统计一个评估子区内所有抽样点某类房屋遭受某种破坏等级的破坏面积之和A;

    — 分别统计该评估子区内某类房屋总建筑面积S;

    — 评估子区内某类房屋遭受某种破坏等级的破坏比＝A/S,

4.5.6 不应用各抽样点破坏比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子区的破坏比值。

4.5.7 当确定等震线（烈度分布）图后，应按照烈度分区再给出不同烈度区的各类房屋的各破坏等级的

破坏比，并将结果按GB/T 18208. 3-2000附录C2填写。

4.6 室内外财产损失调查

4.6.1在每个评估子区内，区分住宅和公用房屋，分别针对不同房屋类别和不同破坏等级的房屋，宜各

选取不少于5户（栋）典型房屋，统计不同破坏等级下住宅和公用房屋室内财产损失值和典型房屋（栋）

的总建筑面积，求得二者之比，得到不同类别房屋、不同破坏等级的单位面积室内财产损失值，并按

附录F填写。也可以参照当地年鉴的有关统计数字，根据房屋破坏程度和数量估计。

4.6.2 每个评估子区的单位面积室内财产损失值，应为评估子区内的各个抽样值的算术平均值，并应

将结果按附录G填写。

4.6.3 当房屋重置单价不包括室内装修时，室内装修的破坏损失应按照4.6.1条规定计人室内财产损

失之中。

4.6.4 选取典型房屋时应考虑不同经济条件住户的比例。

4.6.5 价值50万元以上的设备、机械和精密仪器等室内财产损失应逐个调查，调查结果应按附录 H

填写。价值50万元以下或库存物资可由企事业单位或分管部门归类估计。

4.6.6 对每个评估子区，应由当地政府按附录A填写牲畜、棚圈、围墙、蓄水池等室外财产破坏数量和

损失，经核实后再按附录I汇总。

4.7 工程结构和设施损失调查

4.7.1 各种生命线系统的工程结构、工业和特殊用途结构等，应逐个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逐一按附录J填表。

4.7.2 对公路、铁路、农田水利灌渠、供排水系统管道、供气系统管道、供热系统管道、输油管道、输电线

路、通信系统线路，宜逐段调查得到绝对破坏长度，或抽样调查得到平均每公里破坏长度．再乘以总长度

得到绝对破坏长度。

5 地展伤亡统计与失去住所人数估计

5.1 地震死亡、重伤和轻伤人数，应按下列规定的标准统计：

    — 死亡：因地震直接或间接致死，以及在评估期间死亡的伤员；

    — 重伤：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

    — 轻伤：无须住院治疗的伤员。

5.2 人员伤亡只统计人数。

5.3 因救灾遇险、地震次生灾害导致死伤的人数应加以说明。

5.4 出现因地震而失踪人员时，应予统计。

5.5 应给出按村落或按街区人员伤亡的空间分布调查结果。

5.6 失去住所人数 T，宜根据下列方法估计：

                  T-c-Fd+e/2Xa 。一， ....................·一 川
    其中：

    a— 为调查中得到的户均住宅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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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调查中得到的户均人口；

      c— 为调查中得到的所有住宅房屋的毁坏建筑面积；

    d— 为调查中得到的所有住宅房屋的严重破坏建筑面积；

      e— 为调查中得到的所有住宅房屋的中等破坏建筑面积；

    .f一一为调查中得到的死亡人数。

6 地展直接经济损失

6.1 房屋及室内外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

6.1.1 房屋破坏损失比应根据房屋类别、破坏等级，并应按当地土建工程实际情况，在表1规定的范围

内适当选取。

                                      表 1 房屋破坏损失比 单位为百分比（％）

比一*-15t 0 oaag,0̂-5  6-150.4   5-160.5   6-15一46̂-80         81̂-10046̂-80         81̂,10041̂-70         71̂100    '
    对按照毁坏、破坏、基本完好3个破坏等级评定的房屋，损失比应分别在80%^ 100%,300a

50%,0%-5％的范围内选取。

6. 1.2 房屋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a) 按下列公式计算各评估子区各类房屋在某种破坏等级下的损失Lh:

                                        Lh＝ Sh X Rh X Dh X Rh ····。············⋯⋯（2）

    其中：

    Sh—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总建筑面积；

    Rh—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某种破坏等级的破坏比；

    Dh—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某种破坏等级的损失比；

    尸h—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重置单价。

    b） 将所有破坏等级的房屋损失相加，得到该评估子区该类房屋破坏的损失；

    c） 将所有房屋类型的损失相加，得到该评估子区房屋损失；

    d) 将所有评估子区的房屋损失相加，得出整个灾区的房屋损失。

6. 1.3 按照附录K和附录L分别填写房屋直接经济损失汇总表。

6. 1.4 住宅和公用房屋室内财产损失，应分别按下列步骤计算：

    a) 按下列公式计算各评估子区各类房屋在某种破坏等级下的室内财产损失LP;

                                        L,二S,xR,XV。 ·········“······⋯⋯（3）

    其中：

    S,—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总建筑面积；

    R,—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某种破坏等级的破坏比；

    VP— 该评估子区同类房屋某种破坏等级单位面积室内财产损失值。

    b） 将所有破坏等级的室内财产损失相加，得到该评估子区该类房屋的室内财产损失；

    c） 将所有类型房屋的室内财产损失相加，得到该评估子区房屋室内财产损失；

    d) 将所有评估子区的室内财产损失相加，得出整个灾区房屋室内财产损失。

6. 1.5 企事业单位室内财产损失，应按照4. 6.5条的规定的调查结果评定，评估时应考虑设备破坏程

度或修复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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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室外财产损失，应按照4. 6.6条的规定所作调查结果评定。

6.2 工程结构设施和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

6.2.1 生命线系统工程结构破坏等级划分

    生命线系统（电力、交通、通信、供水、供气、供油、供热等系统）工程结构的破坏等级，应按照

GB/T 18208. 3-2000中附录D1的规定划分。凡该附录中未作具体规定的结构，可按照下列原则划

分破坏等级：

    — 基本完好：不影响继续使用；

    — 破坏：丧失部分功能，可以修复；

    — 毁坏：丧失大部或全部功能；无法修复或已无修复价值。

6.2.2 生命线系统直接经济损失

6.2.2. 1 生命线系统的工程结构损失应与有关企业或主管部门会同逐个评定。应由有关企业或主管

部门调查后按附录J填写上报，并与地震主管部门共同调查核实。

6.2.2.2 生命线系统的工程结构损失可按照重置造价乘以损失比来计算，部分生命线系统工程结构的

破坏损失比，应按照结构类别、破坏等级和修复难易，在表2规定范围内适当选取。

                        表2 部分生命线系统工程结构破坏损失比（％）

毕贡-20          21̂-40         41̂70          71̂100-20          21-50          51.70-20          21-50          51-70          71100--8          9̂35           36̂-70         71̂-100-8           9-35           36̂-70     I   71̂-100
6.2.2.3 对于4. 7.2条规定的道路、铁路、管线和渠道，其损失宜按单位长度重置造价乘以绝对破坏长

度计算。

6.2.2.4 铁路和公路的破坏损失，应计入清理滑坡、塌方和修复支护所增加的费用。

6.2.2.5 生命线系统的生产用房屋破坏损失应按照房屋破坏损失评估方法进行。

6.2.2.6 生命线系统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为工程结构损失和生产用房屋损失之和。

6.2.3 其他如水利系统等各种工程结构和设施的直接经济损失，可参照上述规定逐个计算。

6.2.4 企业直接经济损失

6.2.4. 1 企业工程结构损失应与有关企业或主管部门会同逐个评定。根据调查结果和附录H汇总，

并与地震主管部门共同调查核实。

6.2.4.2 企业的生产用房屋破坏损失应按照房屋破坏损失评估方法进行。

6.2.4.3 企业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为工程结构损失和生产用房屋损失之和。

6.3 地展直接经济损失计算

6.3.1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应包括房屋、室内财产、室外财产、所有工程结构破坏直接经济损失之和。

应按照附录M填写，提供按照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系统分别统计的损失值。

6.3.2 在特殊环境和恶劣的气候等条件下存在无法调查的区域、项目时，可采用修正系数予以修正，修

正系数的取值，可根据实际情况在1.0-1.3内选取。

6.3.3 可对全部直接经济损失修正，也可对部分项目修正，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6.3.4 经济损失值应按当时价格以人民币计算，同时给出经济损失占灾区所在省上一年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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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展救灾直接投入费用

7.1地震救灾直接投入费用，宜根据实际投人确定。

7.2 在无法得到确切投入费用时，可按下列方法估计：

    —     6级以下（不含6级）地震：可取地震直接经济损失的1.50a;

    - 6-7级（不含7级）地震：可取地震直接经济损失的3.5％;

    —     7级以上（含7级）地震：可取地震直接经济损失的6%.

8 直接损失初步评估

8. 1 直接损失初步评估的原则

8.1.1 不能在一周内完成详细的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时，可先采用简化方法进行初步评估，然后进行详

细评估。

8. 1.2 直接经济损失初步评估，宜给出损失值估计范围，不宜给出确切数字。

8.2 人员伤亡和失踪人数估计

8.2.1人员伤亡宜根据地方政府上报数字估计。
8.2.2 失踪人数应根据现场调查和地方政府上报综合估计。

8.3 初步评估方法

8.3. 1 房屋和室内外财产损失

8.3. 1. 1 房屋破坏比，宜根据灾区破坏分布，在各评估子区选择不少于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和农村抽

样点调查得到破坏比，也可参考过去地震损失评估得到的经验统计破坏比。

8.3.1.2 单位面积室内财产损失值，可按照4. 6. 1条规定通过抽样调查确定。

8.3.1.3 房屋破坏损失和室内财产损失，应按照6.1.1条、6.1.2条和6.1.3条的规定计算。

8.3.1.4 室外财产损失，可根据抽样调查评定。

8.3.2 行业直接经济损失

8.3.2. 1 由生命线各系统、水利、企业、卫生、教育管理部门分别上报本系统的工程结构、生产用房屋、

室内设备损失估计值。

8.3.2.2 在各评估子区中按行业选择重点抽样调查核实单价、数量和破坏程度，给出行业直接经济损

失初步估计。

9 续发地展损失评估

9. 1续发地震损失评估，应在前一次地震损失评估结束到震区恢复重建完成之前进行。

9.2 续发地震损失的地震灾区中与前发地震灾区不重合的区域，应划为新的评估子区。

9.3 续发地震损失的地震灾区中与前发地震灾区重合的区域，其损失评估的项目、计算方法应与前发

地震损失评估相同，但应扣除前发各次地震损失之和：

    — 对房屋建筑，计算续发地震的破坏比时应从最终的破坏比减去前发地震的破坏比；

    — 对室内财产，计算续发地震的单位面积损失值时应减去前发地震的值；

    — 对生命线系统和其他工程结构，应逐个调查续发地震的破坏等级并计算损失，再减去前发地震

          的损失。

9.4 多次续发地震损失的总和，不应超过实物财产的总价值。

9.5 当重合的评估子区面积较小时，可适当减少抽样点数目，但抽样点不应少于5个。

10 汇总和报告内容

10.1 地震灾害直接损失包括人员伤亡、地震直接经济损失和地震救灾投人费用。

10.2 损失评估报告应按照附录N所规定的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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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居住房屋等甚础资料调查表

                        市、县（区） 乡（镇、街道） （盖章有效）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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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公用、商用或生产用房等基础资料调查表（按用途归类填写）

                        市、县（区） 乡（镇、街道） （盖章有效）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用途类型：（在下列项目中选取：学校，医院卫生、政府办公及公用、体育场馆和影剧院、宾馆酒店写字楼、金融、工厂、

其他（具体写明））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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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抽样点房屋面积抽样调查汇总表

                                                                                                单位：平方米

... R - . ............................   .. I......... ..... ...耸目
    评估子区（或城市评估区）名称： 调查点（或抽样点）：

    调查者： ， ， 日期： 年 月 日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各抽样点房屋抽样调查汇总表

    评估子区名称： 房屋类别： 面积单位： 抽样总建筑面积：

12N一一一州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各评估区房屋破坏比汇总表

评估子区名称：

军井丫丫洲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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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房屋室内财产损失抽样调查表

      抽样点名称： 房屋类别： 面积单位： 财产损失值单位：

s   #粤寸详洲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房屋单位面积室内财产损失汇总表

    评估子区名称： 面积单位： m2 财产损失值单位： 元

亡布寸M̀ TEITK la 4川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 录 x

                                          （规范性附录）

                                  企事业单位设备损失调查表

    财产损失企业或单位名称 ：

口犷一1l ifi   " . Ant一匀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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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室外财产损失抽样调查表

    财产损失值单位：

J             fi 4s         }-1                            }}23NA 1+下二一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点（或抽样点）：

                                                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各类生命线工程结构及其他工程结构损失调查表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所属单位： 所在地点：

昌二一
    填表人：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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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按用途分类的房屋破坏面积汇总表

                                                                                        单位：间数或平方米

卜仁仁｛
                                              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按行政区分类的房屋破坏面积汇总表

                                                                                          单位：间数或平方米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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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地屁灾容直接经济损失汇总表

地展事件名称： 发生时间： 单位： 万元

少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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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N

                                      （资料性附录）

                              地及灾害直接损失评估报告内容

一、地震基本参数

1．发震时间

2.震中位置

3．震级

4.震源深度

二、地震灾区概况和自然环境

1．灾区概况

(1)灾区面积

(2)包括的省、市、县

(3）包括的城市街道、乡、镇个数

(4）灾区人口、户数

(5)户均住宅建筑面积

(6)震害特征

2．灾区社会经济环境

(1)地区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2)支柱产业、重大工程设施以及主要生命线系统状况等

(3)地震灾区及极灾区范围

三、损失评估分区与抽样点数目与抽样点分布图，标明极灾区，并附已经确定的地震烈度分布图

四、人员伤亡及失去住所人数

1．死亡人数

2。重伤人数

3．轻伤人数

4．失踪人数

5．失去住所人数

6．死亡分布图

五、房屋破坏直接经济损失

1．评估区划分及附图

2．灾区房屋类别与破坏等级

3．各类房屋建筑总面积；各类房屋不同等级破坏总面积汇总表；农村和城镇房屋每间平均面积

4‘调查得到各类房屋破坏比，附本标准附录C、附录D、附录E的表格

5．选定的房屋破坏损失比

6．确定的房屋重置单价

7．确定的房屋损失比

8．各评估子区和地震灾区房屋总损失

9．按用途和按行政区分类的房屋损害汇总，附本标准附录I,、附录K的表格

10．重新计算的各烈度的房屋破坏比

六、室内外财产损失

1．住宅和公用房屋室内财产损失估计，附本标准附录F、附录G、附录H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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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室外财产损失

    七、工程结构直接经济损失（可简称工程结构损失）

    1．生命线系统工程结构（电力、通信、交通、供排水、供油、供气、供热）损失

    2．水利工程结构和其他各类工程结构损失

    八、企事业的设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

    九、地震救灾投人费用

    十、地震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值，救灾投人费用，附本标准附录M的表格

    十一、附有关震害资料照片


